






Header Page 1 of 26.

4



Header Page 2 of 26.

5



7

Header Page 3 of 26.

6



Header Page 4 of 26.

7



Header Page 5 of 26.

8



Header Page 6 of 26.

9



Header Page 7 of 26.

10



Header Page 8 of 26.

11



Header Page 9 of 26.

12



Header Page 10 of 26.

13



Header Page 11 of 26.

14



Header Page 12 of 26.

15



Header Page 13 of 26.

16



Header Page 14 of 26.

17



Header Page 15 of 26.

18



Header Page 16 of 26.

19



Header Page 17 of 26.

20



Header Page 18 of 26.

21



Header Page 19 of 26.

22



Header Page 20 of 26.

23



Header Page 21 of 26.

24



Header Page 22 of 26.

25



Header Page 23 of 26.

26



Header Page 24 of 26.

27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訂說明 

第六條 

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其他有價證券投資之購買

與出售，須依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投資作業)權責主管核決權限辦

理；長期股權投資之購買與出

售，須經董事長核准，超過新台

幣三仟萬元者，另須提經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本公司不動產、其他固定資產、

會員證及無形資產之取得或處

分，依公司核決權限辦理，超過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另須提經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第六條 

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其他有價證券投資之購買

與出售，須依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投資作業)權責主管核決權限辦

理；長期股權投資之購買與出

售，須經董事長核准，超過新台

幣三仟萬元者，另須提經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本公司不動產及設備、使用權資

產、會員證、無形資產及其他重

要資產之取得或處分，依公司核

決權限辦理，超過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 

配合公司

實際需要

。 

第十六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不動產之目的、

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

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

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

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第十六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不動產之目的、

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

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

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

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配合公司

實際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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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續) 

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訂說明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八條，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本公司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

交易，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

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

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八條，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本公司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

交易，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新台幣

五仟萬元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

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第二十三條之ㄧ 

本公司不得放棄對EnGenius 

Technologies, Inc.(以下簡稱ETI公司)

、Senao International (Samoa) Ltd.(

以下簡稱SISL(薩摩亞))、EnGenius 

Networks Malaysia SDN. BHD未來各

年度之增資；ETI公司不得放棄對

EnGenius Technologies Miami, Inc.
及Supertel Technologies Inc.未來各

年度之增資；SISL(薩摩亞)不得放棄對

EnGenius International (Samoa) 
Ltd.(以下簡稱EISL(薩摩亞))未來各年

度之增資；EISL(薩摩亞)不得放棄對

EnGenius Networks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簡稱ENSPL)未來各年度之

增資；ENSPL不得放棄對EnGenius 

Networks Europe B.V.未來各年度之

增資，未來若各該公司因策略聯盟考

量或其他經櫃買中心同意者，而須放

棄對上開公司之增資或處分上開公司

，須經本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第二十三條之ㄧ 

本公司不得放棄對EnGenius 

Technologies, Inc.、EnGenius 

International (Samoa) Ltd.(以下簡稱

EISL(薩摩亞))未來各年度之增資；

EISL(薩摩亞)不得放棄對EnGenius 

Networks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簡

稱ENSPL)未來各年度之增資；

ENSPL不得放棄對EnGenius 

Networks Europe B.V.未來各年度之

增資，未來若各該公司因策略聯盟考

量或其他經櫃買中心同意者，而須放

棄對上開公司之增資或處分上開公司

，須經本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配合公司

實際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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